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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许可决〔2025〕175 号

兰州市西固区陈坪街道新滩社区南滨河

西路二支路泵站项目取水许可

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兰州市西固区陈坪街道新滩社区居民委员会：

你单位申请办理兰州市西固区陈坪街道新滩社区南滨河西

路二支路泵站项目取水许可审批相关资料收悉，经审查，该申请

符合法定条件。前期，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受委托审查了该项

目水资源论证表，并出具了技术审查意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

征收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决定准予兰州市西固区陈坪街道新

滩社区南滨河西路二支路泵站项目取水许可审批行政许可。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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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事项如下：

一、兰州市西固区陈坪街道新滩社区南滨河西路二支路泵

站位于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陈坪街道新滩社区。该项目设计灌溉

面积 200 亩，有效灌溉面积 150 亩。取水工程为 1 台抽水泵，用

水泥固定在黄河边泵房内，设计取水流量 144 立方米/小时。主

要灌溉作物为番茄、黄瓜、辣椒等蔬菜。

二、同意该项目以黄河干流地表水作为农田灌溉取水水源，

考虑输水损失后，该项目年取水量 6.0 万立方米。

以上批复的年取水量是多年平均情况下的最大取水量，遇到

重大旱情以及其他需要限制取水的情形时，计划用水管理单位可

以限制其取水。

三、同意该项目取水口位于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陈坪街道

新滩社区南滨河西路二支路路口，坐标为北纬 36°6′32″、东

经 103°39′46″。项目利用抽水泵取水后经管道输水至农田。

取水口处现状地表水水质为Ⅱ类，满足该项目用水需求。

四、基本同意该项目水资源论证表提出的取用水合理性分

析相关内容。在灌溉保证率 75%的情况下，番茄、黄瓜、辣椒和

其他蔬菜用水定额分别取 340 立方米/亩、430 立方米/亩、420

立方米/亩和 430 立方米/亩，符合《甘肃省行业用水定额（2023

版）》有关要求。

五、项目无退水，基本不会对周边水环境及其他用水户产

生不利影响。工程运行要服从黄河防洪、防凌和水量统一调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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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安排。

六、按照取水许可管理有关规定和《水利部关于强化取水口

取水监测计量的意见》（水资管〔2021〕188 号）相关要求，你

单位应安装合格的计量设施，保证设施正常运行。

七、鉴于该项目已建成并投入运行，你单位应按照《黄河取

水许可管理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向黄委报送有关材料，

申请核发取水许可证。

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及其所属管理机构负责该项目取水许可

和计划用水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。甘肃省水利厅及相关市、县级

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属地管理并组织实施计划用水管理。

八、该项目应遵守国家和地方水资源税的有关规定。

九、本决定书有效期为 3 年。若该项目的取水地点、取水水

源、取水量、取水用途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应当重新申请取水。

联系人：周建波 0371-66020645

黄 委

2025 年 12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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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，黄河上中游管理局，黄委移民局，甘肃

省水利厅，兰州市水务局。

黄河水利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24 日印发


